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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新北市中和區台貿段 1254 地號等 63 筆土地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暨權利變換計畫案—都市更新事業計畫 壹、辦理緣起與法令依據

壹、辦理緣起與法令依據 
一、辦理緣起 

（一）緣起 
本更新單元基地位於中正路及 64 號高架道路（40M）、中正路 571

巷（4M 未開闢計畫道路）、中正路 589 巷（5M）及和城路一段（40M 防

汛通道）所圍成之街廓內，鄰近錦和運動公園，依中和都市計畫為住宅

區、部份人行步道用地及高速公路用地(未來將配合本案辦理變更為道路 
用地)，更新單元建物年限為 30 年之四~五層之老舊建築物，更新單元呈

現老舊窳陋現況，單元內土地低度利用，未能發揮該地應有土地使用機

能及效益，亦未能符合都市發展機能及配合重大交通建設之整體建設發

展。有鑑於此，期能透過本案更新重建，改善老舊窳陋的建物情況。 
（二）目標與期望 

1.創造新的城市空間。 
2.美化形塑都市景觀風貌創造豐富多樣性都市公共空間。 
3.增進社區人際互動接觸的機會。 
4.改善社區閒置空間。 
5.提升空間環境品質。 
6.與捷運站周邊新建物共同塑造良好的都市景觀。 
本案無都市更新事業概要，係依都市更新條例第 10 條，採逕送都市

更新事業計畫辦理。 
二、法令依據 

（一）新北市都市更新單元劃定基準 
（二）「都市更新條例」第 19 條、第 22 條及第 29 條規定 

  本案之申請依據「都市更新條例」第 19 條、第 22 條及第 29 條規定，

申請辦理都市更新事業暨權利變換計畫之擬定報核。隨申請書檢具都市

更新事業計畫暨權利變換計畫併同公聽會紀錄、更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含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書與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三）「都市更新條例」第 20 條規定及「都市更新條例施行細則」第 12 條 

本案範圍北側之高速公路用地配合辦理變更為道路用地，並依都市更

新條例第 20 條後段及施行細則第 12 條規定，僅涉及主要計畫局部性之

修正，不違背原規劃意旨，(各種土地使用分區面積不增加，且不影響原

有機能者)…都市更新事業得先依第 19 條規定程序發布實施，據以推動更

新工作，相關都市計畫再配合辦理變更。 
               本案均符合上開申請條件，爰依法提出申請。 
 

 

 

 

 

 

 

 

 

 

 

 

 

 

 

 

 

 

 

 

 

 

 

 

 

 


